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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迈上新台阶

特约主持人：吕忠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明确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 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聚焦建设

美丽中国”，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

家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深远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律“立改废释”步伐加快，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不断深入，环境法律体系亟需以“编纂”方式实现全面升级。通过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认

真梳理和总结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不仅可以为解决环境立法碎片化问题提出方案，也可以及时固

化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并为未来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

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明确将法典编纂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方

式。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将“积极研究推进生态环境法典和其他条件成

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纳入一类立法项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

划进一步明确提出“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形成高质量的生态

环境法典草案”。在立法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编纂一部满足党和人民需要、彰显中国特

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法典是对法律规范普遍性、全面性、客观性的更高程度的承诺，也是更高层次的法律文本再

创造活动，这决定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必须以坚实的法学理论研究为基础。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

法学研究会于 2017 年设立“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大型项目，组织全国环境法学者集体攻关。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和实务界达成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条件已经成熟、采用适度法典化模

式、编纂“领域型”法典、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价值建构“总则——分编”法典框架等重要共识，

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入立法程序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研

究成果尚不能有效解答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深层次理论问题，距编纂一部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法典所

需要的理论支撑仍有一定差距。

《决定》 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新的法治航向，也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理论研究提供了新

动能。为此，“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课题组推出以法典化视角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促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理论与实践创新的 6 篇论文，作者均为“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

课题组的核心成员。这组论文在全面检视前期研究成果和形成专家建议稿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的基础上，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准确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在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立法领域改革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概念创新、体系创新、体制创新、制度

创新，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决策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促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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